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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    函 
 

機關地址：110 臺北市基隆路 2 段 51 號 13 樓之 3 

連 絡 人：許真瑋 

連絡電話：02-23775108 ext.16 

傳真電話：02-27326747 

電子信箱：nicky8000@naa.org.tw 

 

受文者：各會員公會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3 日 

發文字號：全建師會（109）字第 0508 號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無 

 

主  旨：有關內政部 109年 3月 4日台內營字第 1090803343號函（如

附件一），預告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」部分條文修

正草案中「四、刪除高層建築物設置出入口緩衝空間之規定。

（建築設計施工編修正條文第二百三十二條）」，惠請查告預

定施行日，敬請  查照惠覆。 

說  明：依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109 年 9 月 18 日 109(十七)會字第

2614 號函（如附件二）辦理。 
 

正本：內政部營建署 

副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高雄市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臺中市大臺中建築師公

會、臺南市建築師公會、福建金門馬祖地區建築師公會、宜蘭縣建築師公會、基隆市

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苗栗縣建

築師公會、彰化縣建築師公會、南投縣建築師公會、雲林縣建築師公會、嘉義縣建築

師公會、嘉義市建築師公會、屏東縣建築師公會、花蓮縣建築師公會、臺東縣建築師

公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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